
  財團法人

台    灣液化石油氣分銷事業研究發展基金會 

液化石油氣零售業安全技術人員講習初訓班 

~內政部消防署核准辦理~ 
一. 為落實液化石油氣相關同業者加強員工安全觀念與教育訓練，以維護作業場所安

全及保障使用戶生命財產安全。 消防法第十五條之二第一項第五款所定安全技術

人員，應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消防機關，或由中央消防機關認可之專業機構，講

習訓練合格並領有證書，始得充任，講習訓練時間不得少於十六小時，且每二年

應接受複訓一次，每次複訓時數不得少於八小時。 

 

二. 初訓課程名稱及時數 

1. 液化石油氣之基礎知識：2小時。 

2. 液化石油氣相關法令：2小時。 

3. 液化石油氣設備工事所必需機械、器具或材料相關知識：3小時。 

4. 液化石油氣容器、容器閥、調整器、配管等之檢查方法:1小時。 

5. 術科實習:4小時。 

6. 學科/術科測驗:4小時。 

 

 

 
       

 

上課時間:112年 7 月 11-12日 上午 9:00~下午 18:00二天  
 

上課地點: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 1 段 6 號 9 樓之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(古亭捷運站 4 號出口,星巴克咖啡樓上) 
 
請 攜 帶:身份證影本正反面、一吋照片 2張 

費    用:新台幣$ 5,000元整 

名    額:每班最多 50人。 

聯絡人:李美慧小姐          電話:(02)2752-0731 /0933895808    

上課為預約制，請務必來電報名!  謝謝您~ 

 

 

 

http://www.6law.idv.tw/6law/law/消防法.htm#a15b2

